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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而設的監護制度 

 

卓新家長網絡對香港監護制度的意見 

 

 

我與大家分享３個故事，我認識３位有智障特色的朋友，他們都沒有申請監護令，作為成人，

也沒有所謂監護人。但他們即使有親人的關顧和專業的社會服務，他們活得毫無尊嚴，亦無

選擇和自主權，得不到一個作為成人應有的尊重，雖然他們的健康和智能狀況仍未需要長期

護理的服務，但是他們生活在社區，反而被長期護理，比有監護令還慘，因為他們的生活作

息，都被家人/家長和專業人士代為決策。 

 

第一位朋友，約五十歲的輕度智障男士，父母離世，即使留有物業，但因為沒有制度和服務

協助他管理物業和承繼遺產，其姐亦有自己家庭，因此他無奈地被迫入住宿舍十多年，因為

他有腦癇症，姐姐不放心他外出，每次有朋友約他外出，宿舍職員都要先徵詢他的姊姊的意

見，但答案總是「不可以」。他外出就祇可以等工場或宿舍集體活動的安排，要見朋友就好

似探監、探病咁，叫人去宿舍！ 

 

為甚麽一個行動自如的成年人不能自主？  明明可以在社區住，因為沒遺產承繼權，沒有人

協助他管理物業，他的餘生就要困在宿舍？！ 

 

因為家人和服務機構職員都害怕他腦癇症發作倒地受傷，而「禁止他獨自外出」，為什麼服

務機構不是按他的需要提供陪同支援、游說其家人，保障他的權利，反而機構職員衹是順從

其家人的意願，一起同心協力去剝削其自主的權利，控制和規限他的活動範圍。請問現今制

度，誰可為他倡導其權益？ 

 

第二位是個四十多歲的輕度智障並有精神障礙的女士，有工作，哥哥和姊姊亦已成家，她與

母親同住於自置物業，後來母親健康欠佳，要入住老人院，她每日放工後，就到老人院探望

媽媽，然後回家休息。最近母親去世，家人把她存在銀行的積蓄轉到他們的名下，然後著她

申請綜援，社會福利署要她先申請入住中途宿舍，才可以申請綜援。 

 

因為母親離世，她祇是順理成章的在家獨居，可惜她得不到應有的支援！現在的福利制度不

但未能為她解困，保障她的權利，反而要她去申請住宿舍，她聽了就已經十分激動。 

請問一個本來已經在社區生活了幾拾年，自己可以照顧自己，自由自在生活的女士，即使有

親人，反而轉移了她的積蓄和母親留給她的數十萬。請問這位朋友可以找誰去協助她獨居理

財？她應有的財產不被轉移？令人担心的是她快要抵不住家人的要求和社福機構的不同意

見 - 建議她入住宿舍，隨時精神病復發，可能要申請監護令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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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位也是名四十幾歲的輕度智障又有精神障礙的女士，她一生在院舍長大，現居小型家

舍，在快餐店工作十年，爸爸中風要住老人院，每逢放假，她就到老人院探望，幫父親買日

用品及食物。最近父親逝世，她在假日就閒著，感覺寂莫，又懷念父親，再加上平日放假，

若家舍沒有職員留守，她就不能獨留家舍，要在街上遊蕩。所以有時會靜悄悄地哭泣，但宿

舍職員沒有去了解，就認為她情緒有問題，要她去見精神科醫生，她不懂向醫生解釋，醫生

又沒有時間去了解她的近况，就要加重藥物，又要求宿舍如果她再哭泣，就不准她自由出外

活動。她想邀請她信任的朋友陪她與家舍職員開會，說明她的需要，家舍請方面又以私隱理

由拒絕，找社工，社工叫她要配合家舍規則，不要經常晚上外出，更不宜太多意見，否則就

要搬囉！ 

 

這位無父無母的朋友，雖然是由香港的福利服務栽培自立成才，但是她的需要是否有人重視

和尊重，她經常要單獨面對醫療系统和社福制度的規條，面對「都是為妳好」的常用按語，

她的生命和情緒真是有不能承受的沈重和無奈。與職員開會文字多，用語繁複，聽得不明白，

即使有人幫但又不能出席會議幫忙，人就更加情緒低落，她暫時是不需要長期護理的。但是

她的壓力來源是來自提供服務的機構，怎辦？！ 

 

現時的社福服務準則、平等機會法例、甚至監護制度完全未能保障大部份成年的智障朋友的

人權，香港根本未有法例或制度去倡導智障成年人的權益，和保障他們作為成人的尊嚴，得

到尊重！ 

 

90年代我們家長為孩子爭取修改精神健康條例，成立監護委員會，為部份意願未能被一般人

解碼的成年孩子，爭取到限度的保護替代決策制度。現在我們家長又要再努力，因為這些成

年孩子的選擇，不為家人或專業人士尊重、他們生活經驗局限、資訊看不明、分析事物因果

需時、甚至他們的想法與家人、職員有異等等，我們要為其餘五份四可以表態自決的智障成

人，爭取支援決策服務。 

  

最後為了保障成年智障孩子的權益，即使有父母的疼愛保護，有優質的社會服務，我們家長

終有一天會離他們而去，要守護他們的，還需要有倡導人制度的設立，保障他們的人權和成

人的尊嚴。 

 

現有監護令是違反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。21世紀，香港監護制度要更新，雖然「公約」

第十二條在法律界和政策執行方面仍有很多討論及爭議，但世界各地已有不同的監護法例修

訂，支援決策研究和實踐，香港不容落後，因此強烈要求政府按「公約」第十二條立即修訂

法例、擴闊監護制度，要加強監護制度的倡導職能，設立倡導人，建立支援決策制度、栽培

支援決策人，最重要是要教育家長和專業人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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